
公告编号：2023-036

证券代码：873666 证券简称：南京清泉 主办券商：兴业证券

南京清泉城市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生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一、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情况

南京清泉城市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

南京市溧水区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称“溧水自来水”）发来的由南京市溧水区国

有资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承办文件回复单》，即关于对《关于南京清

泉股份转让事宜的请示》（溧环集[2023]23 号）的回复意见及《股份转让协议》。

溧水自来水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其母公司南京溧水环境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称“溧水环境”）转让其所持公司 42.00%的股权即 27,006,000 股股份。

溧水自来水和环境集团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 股 比 例

（%）

南京溧水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
0 0 27,006,000

42.00

南京市溧水区自来

水有限公司
53,722,650 83.55 26,716,650 41.55

南京秦源环境有限

公司
10,577,350 16.45 10,577,350 16.45

合计 64,300,000 100 64,300,000 100

上述特定事项协议转让，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全国股转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提出书面申请，经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确认函后由双方到中国结算办理过户登

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告编号：2023-036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转让不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属于特定事项

协议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将由溧水自来水变更为南京溧水环

境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对后续事项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承办文件回复单》即关于对《关于南京清泉股份转让事宜的请示》（溧环

集[2023]23 号）

2、《股份转让协议》

南京清泉城市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2 日


